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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2019-020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 3 月 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2019 年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关联方购买、销售货

物；配菜业务；场地租赁等计划关联交易总额为 910.00 万元，2018

年度实际发生额为 1,081.60万元。关联董事杨作军先生、鲁贤先生、

王绍建先生、厉小芳女士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实际

发生额 

2019年预计

发生额 

出售商品 

（配菜业务） 

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90 40.00 

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 140.60 145.00 

温州市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38.12 50.00 

温州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52.35 60.00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20.92 30.00 

温州菜篮子肉类联合屠宰有限公司 22.86 25.00 

温州一百有限公司 14.0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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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亚企业有限公司 9.67 10.00 

温州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7 5.00 

温州现代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27.24 /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 0.25 5.00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31.51 35.00 

采购货物 

（配菜业务） 
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 95.92 100.00 

采购货物 

(水电费) 
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 507.00 200.00 

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 
温州拍卖行有限公司 0.56 5.00 

承租房屋及建

筑物 

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 27.99 30 

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55.55 150 

合计 1081.60 91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48.97%的股份，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经营范围：对商

贸业、旅馆业、餐饮业、信息服务业、租赁业、娱乐业、旅游业、文

化教育业、咨询服务业、会展服务业、广告服务业、拍卖业、实业的

投资和管理；经营管理授权的国有资产；提供公益性服务 

2. 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6842 万元；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定

型包装食品（含冷冻和冷藏食品）、非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含冷冻

和冷藏食品）、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含冷冻和冷藏食品）、食品冷藏

储存；片剂、原料药的生产；禽类屠宰、加工、销售（以上经营项目

限分公司经营）；初级农产品、食用农产品、副食品、其他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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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含网上销售）；自有房产出租；农贸市场的租赁和管理 

3. 温州市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市场管理、市

场经营、摊位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4. 温州拍卖行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资

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拍

卖物品、财产权利的拍卖。中外文化艺术品收售；金银饰品、珠宝销

售；商品估价鉴定咨询；产权交易咨询策划；房产营销策划、代理、

权属相关业务；房房产中介服务；招投标、采购咨询服务；小件物品

寄售 

5.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

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经营范围：承办展览；

承办会议；展览服务；广告策划；家用电器、百货的销售；电力销售；

物业管理 

6. 温州现代商贸城有限公司，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温州市

市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67.87%，注册资本 1,875 万元；经营范

围：市场管理、市场经营、摊位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服务；普通货物仓储；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7. 温州菜篮子肉类联合屠宰有限公司，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公

司菜篮子集团持股 55%，注册资本 500万元；经营范围：生猪屠宰 

8. 温州一百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

公司，注册资本 3,300 万元；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五金

交电销售；摩托车、服装等的零售、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等日用产品维

修服务；金银首饰品的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等 

9. 温州中亚企业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

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服装、鞋帽、体育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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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彩扩照相、洗染服务。下设分支

机构经营：餐饮、住宿、食品、旅游社、舞厅、美容美发厅、汽车出

租、珠宝商场、保健按摩 

10. 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经营范围：农副产品、水

产品、蔬菜、水果的冷冻、冷藏服务 

11.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直属温州市人民政府，归口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管理。学院属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实施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12.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现代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菜篮子

集团参股公司，注册资本 3,200 万元；经营范围：非发酵性豆制品、

植物蛋白饮料、蛋制品的生产加工（限下设分支机构经营）；货运（普

通货运）（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市场经营管理和市

场摊位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3. 温州华侨饭店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

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500万元；经营范围：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特大型餐馆（中、西餐制售，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点心

制售、水果拼盘、沙拉、鲜榨果蔬汁）；提供美容、理发服务；茶室、

游泳馆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百货、金银首饰、工艺美术品销

售；健身服务；下设洗涤服务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 温州现代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9,000 万元；经营

范围：温州保税仓储物业经营管理；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公共配套服

务经营管理；对保税项目的实业投资及管理。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

集团原下属全资子公司，2018年 4 月 12 日其股东单位由现代集团变

更为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 

15.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12,124.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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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营范围：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资产管理 

16. 温州现代物资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下属全

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120 万元；经营范围：汽 车、农用车、摩托

车、拖拉机及配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为各类旧机动车、非机动车、

电动车交易、租赁提供服务；二手车网上市场交易服务；金属材料、

白银（不含银币）、普通机械批发、零售；专业市场经营管理；房产

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管理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非机动车

回收；经济信息（不含证券、期货）咨询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

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温州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75,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

营；房产租赁、物业管理；室内外装潢装修。（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

质证书经营） 

三、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

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的利益。其中，承租场地水电费的定价，系在出租方实际承担的水

电费价格基础上加上增值税进销项的税率差异来确定水电费结算价，

即出租方并不会因为此项交易而获利。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中发生的。其中，配菜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配送业务销售额，扩大配

送业务的市场份额；承租场地水电费系公司基于业务扩张及调整布局

的需要，承租温州菜篮子集团的现代农贸城一期批发市场部分经营一

站式批发中心及承租现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部分场地经营水产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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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交易市场而产生的水电费结算，是公司业务的必要支出，且关联方

并未因此获利。 

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

件，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属于公

司正常经营需要发生的日常经营性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

影响，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该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